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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心与安民：社会视野下的中韩教案（17-19世纪） 

作者：后智钢 [2001-7-1 22:21:29] 

    Wherever        Christianity        Is,        There        Is        Love.    基

督教以博爱和普世为信念，从偏处西亚一隅的地区性宗教，征服了罗马帝国文化，融合了希腊文

化。在长期的发展中，他的精神渗透到了西方文明的各个层面，"如果基督教消失了，我们的整个

文化也将消失"(1)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体系，也同样遵循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即与其他文化的

关系，也就是文化之间的输入输出和冲突融合的问题，而在新航路开辟以后，其外向普世的欲望

和步伐越来越大。 

    16世纪中叶，紧随葡萄牙大帆船梯山航海"做耶稣的勇兵，替他上阵作战，来征讨这崇拜偶像

的中国"(2)的传教士们，却在东亚传教历程中遇到了极大的阻碍，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深受儒家

思想影响的韩国和日本，均受到了难以想象的阻挠，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日本，虽然

自1549年沙忽略登岛传教，至1605年达到75万人，但在因"冈本大八事件"而起的禁教运动中，信

仰基督而不愿改宗的教徒有28万人被杀（1614--1635年），(3)基督教在日本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此后200余年，日本实行锁国禁教政策，当然这是一个基督教精神与大和文化冲突的极端例子，非

本文主要关注之点。 

    17至19世纪，基督教悄悄在中韩两国登陆，开始了他们在    "最大特征是汉字的使用，儒教

和佛教的普及"(4)的东亚文化圈这两个典型国家的早期传教活动。基督教的锲入中国和朝鲜社

会，对两国固有的社会秩序和结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当传教士欲将基督教从东方社会中的

亚文化凌驾至东方主体文化之上时，一系列激剧而又持久的对抗也就不可避免了，其外在表现形

式就是史家所谓的"教案"或"教难"、"邪狱"。但是仔细考察中国和朝鲜李朝教案，却是同中有

异、异中有同，尤其是基督教在同样的儒家文化的土壤中结出了不同的果实。依据文化传播的一

般原理，两种不同质的文化相遇，始则冲突，发展到一定阶段将走向适应和调和，但基督教在中

国的命运格外坎坷，明末清初就已经发生了激烈的对抗，至本世纪初仍连绵不断爆发教案，嗣后

又有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中国的主流社会总是与基督教格格不入。反观

朝鲜李朝，在19世纪末与列强签订开禁条约后，一反防教甚于防川的做法，向基督敞开了大门，

从对抗走向了适应和调和。所以本文截取17至19世纪，即中国的明万历至清雍正禁教，韩国禁教

政策实施至1896年取消禁教令这一典型时期的教案作为剖析，使我们对开禁后中韩基督教的不同

命运、对近代中国此起彼伏的教案有根本的理解。 

    教案，作为一种反对外国传教的政治性事件，作为东西方文化激烈冲突的表现形式，其从中

朝两国的异同中所折射出的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深层结构、社会各阶层态度和社会影响诸问题不

仅是可资讨论的学术课题，而且也是一个颇有意味的社会话题。 

    一 

    教案在中国的发生与基督教入华如影随形，几乎是同时发生的，明清之际与基督教的冲突已

十分激烈，如1616年、1660年的"沈案"和"历案"，之后康熙、雍正的禁教政策，乾隆的闭关政



策，致使基督教在华公开传教活动中断了一百余年。1840年以后，这种冲突更为激烈，据专家统

计，"从鸦片战争后一直到义和团运动期间，由于传教士引起的大小教案共达四百余起，大部分是

集中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5)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关于近代教案诸问题以后当

专文论及）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之所以发生如此之多的教案，原因固然极为复杂，但其中东西方社会

的意识形态之迥异、社会价值观之不同仍是自明末以降大部分教案的最根本的原因。意识形态之

争是关乎国之存亡的大事，明清统治者自然极为关注。吕实强先生曾精辟指出："近代中国所遭受

最困难的问题，为对外交涉，在对外交涉之中，通商与传教，更为其主要部分。通商的开拓，乃

当时列强共同的目标，影响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至深且巨。传教一事，就当时各国政府与其朝野

舆论而言，自不及对通商的重视。但在中国人看来，则传教之为害，远较通商为甚，如沈葆桢

谓：“通商罔利，情尚可容，邪说横行，神人共愤“；李东源谓：“通商则渐夺中国之利，传教

则并欲夺华人之心“。"(6)此言诚是，所谓小小的商利可以出让一些，但事涉意识形态，正心固

本却绝对不能退让半步，也就是说，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不容任何"异端邪说"的蛊惑。 

    作为古代中国统治基础的儒家思想，自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中

经宋代朱熹发展为理学，完成了儒学主流意识形态的工作，一千余年来，不仅其"道统"地位坚如

磐石，而且受到中国社会的广泛尊重，渗透到中国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讲究天理，强调君主统

治的绝对性，主张灭人欲，无条件服从君王是其主要特征。明太祖朱元璋数次下诏，确立理学为

正统，形成孔孟之外别无他书，非濂、洛、关、闽之学不授的高度文化专制。 

    发生在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的"南京教案"只不过是这类意识形态之争的开先河者，这

次教案发生前，首批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们对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尚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如果说沙

忽略(Francis    Xavier)的"中国是正义之邦，一切讲公义公道""那些懂中国经书的僧侣，被视

为有学问的人"(7)只是朦胧的认识；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的关于在中国"必须改变

目前在其他诸国所采用的传教方法"(8)则已经是深思熟虑后的在华传教策略了。那么，"因僦居传

习语言文字，淹留肇庆、韶州二府十五年，颇知中国古先圣人之学"(9)的利马窦

(Matteo    Ricci)，就是试图调和基督教与儒家学说的实践者。由于传教策略得当，王公贵族、

文人雅士均乐与交游，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还入了教。更有如清流似邹元标者，为张居正

未守"丁忧之礼"而冒死上疏指斥，竟也认为天主的学说与孔孟圣贤之说并无本质区别，将它传播

到中国来是非常有价值的，    "欲以天主学行中国，此其意良厚；仆尝窥其奥，与吾国圣人语无

异"。(10)这说明，只要基督教采取"以教补儒"的方式传教，还是可以吸引相当部分中国儒生的，

基督教也是可以融入中国社会的,自然在以后三百余年的传教过程中也不会遭到中国士绅阶层如此

激烈的反对。 

这种顺利的局面在利马窦辞世六年后结束了，万历44年发生了"南京教案"。是年6月至12月，南京

礼部侍郎沈漼等连上《参远夷疏》等三疏，从礼仪、国家安全、耶稣身份等方面对教士进行了攻

击。12月其第三道奏章以图谋不轨严词指控教士："据其所称天主，乃是彼国一罪人，顾欲矫诬称

尊，欺诳视听，亦不足辨也。但使止行异教，非有阴谋，何故于洪武岗王气所钟，辄私盘踞；又

何故于孝陵卫寝前，擅造花园。皇上试差官踏勘，其所盖无梁殿，果于正阳门相去几何，是否缘

城近堞踪迹可疑"。（11）几乎同时，礼部郎中徐如珂、给事中晏文辉等官员鉴于"自玛窦入中国

后，其徒来益众。有王丰肃者居南京，专以天主教蛊众，士大夫暨里巷小民，间为所诱"。(12)

且"王丰肃、阳玛诺等煽惑群众，不下万人，朔望朝拜，动以千计……公然夜聚晓散，一如白莲、

无为诸教，且往来壕镜，与澳中诸番通谋"(13)等情况，纷纷上疏指斥天主教。1617年1月16日明

神宗谕旨下，称西洋教士误导民众，参与谋反，"令丰肃及迪我等俱遣赴广东，听还本国"。(14) 

    这一教案反映出一些官员的担心，天主教传自西洋，恐有乱中国固有道统；教士系夷人，非

我族类，其心必异，始终不可信任；其夜聚晓散，蛊惑民心，几近邪行，乃为邪道；教理荒诞，

无父无君。之后，儒生学者撰写了大量清算天主教的文章，其中不乏名士如黄宗羲、全祖望



等。    1639年，徐昌治编了一部《圣朝破邪集》，收录了这些反教的言论，可谓是对天主教的

总清算。综而言之，明末对天主教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天主教来华传教是为征服中国做准备的；

天主教对中国的社会秩序具有破坏性；天主教的学说是异端邪说，其宗教礼仪有违传统道德。清

康熙年间，歙县杨光先再撰《不已集》，倡言名教，救中国"免沦于无父无君"。经过这些反教舆

论的宣传，中国知识分子对天主教陡生疑虑和反感，更为积极地主张光大儒家纲常，扫除一切异

端邪说，以正人心。 

教会对耶稣会在中国传教方式的批评，主张废除"天"、"上帝"等称呼，提倡以纯粹教义布道，反

对为附会儒家学说而对教义作篡改也刺激了中国社会的反教清绪。1704年11月20日罗马教皇发出

谕告，禁止中国天主教徒遵守中国的政令习俗，其禁约规定： 

    *从今以后，总不许用天字，亦不许用上帝字眼，只称呼天地万物之主。如敬天二字之匾，若

未悬挂，即不必悬挂。若已曾悬挂在天主堂内，即取下来，不许悬挂； 

    *春秋二季，祭孔子并祭祖宗之大礼，凡入教之人，不许作主祭助祭之事，连入教之人，亦不

许在此处站立，因为此与异端相同； 

    *凡入天主教之官员或进士、举人、生员等，于每月初一日、十五日，不许入孔子庙行礼。或

有新上任之官，并新得进士，新得举人生员者，亦俱不许入孔子庙行礼； 

    *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许入祠堂行一切之礼； 

    *凡入天主教之人，或在家里，或在坟上，或逢吊丧之事，俱不许行礼； 

    *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许依中国规矩留牌位在家。（15） 

    如此禁约，直指中国统治基础的儒家学说和圣人孔夫子，又对中国社会的根本-"敬天祭祖"提

出非议，这表明作为西洋文明核心的基督教思想不能容忍东方文明核心的儒家思想在东方社会的

绝对权威地位，无疑是向中国社会发出的全面挑战，同时也暴露罗马教廷欲以所谓纯粹天主教精

神改造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企图。这种不顾输入国的具体情况，僵硬地维护所谓纯粹教义，

拒绝本土化的做法理所当然受到中国的抵制。康熙帝迅即拒绝这一要求，并将教皇特使囚禁致

死，重申传教者须遵守大清法律，安分传教。1715年当教皇再颁禁约，1719年并派嘉乐来华要求

康熙帝下令中国教徒遵守禁约。康熙满腔愤懑，朱批道："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禁止可

也，免得多事"。(16)至此，利马窦氏天主教本地化的努力化为乌有，西洋文化中心论与中国文化

中心论的冲突已经白热化，从此在中国，很少再有士人如徐光启者赞许接纳天主教。 

1724年（雍正二年），雍正帝召见在京传教士费隐、巴多明等声明："尔等欲我中国人尽为教徒，

此为尔等之要求，朕亦知之；但试思一旦如此，则我等为如何之人，岂不成为尔等皇帝之百姓

乎？教徒唯认识尔等，一旦边境有事，百姓惟尔等之命是从，虽现在不必顾虑及此，然苟千万战

舰来我海岸，则祸患大矣。"(17)7月发布禁教令：令国人信教者应弃教，否则处以极刑；各省西

洋教士限半年内离境；教堂没收，改为义仓等。雍正的这番声明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中国统治阶层

对传教士窜行各省、聚众传教的担忧，尤其是当时在民间，反政府、反社会的白莲教日渐滋长。

在统治阶层眼中看来，白莲教等异端诸教的"捐赀自投者，给朱符可免"、"有皈依之者，终身不

贫"、"习教者直上天宫，不入地狱"、"夜聚晓散，男女混淆"等现象似与天主教相近。而且天主教

是与葡萄牙、西班牙的大帆船连袂而至的，葡、西在来华之初，就被明政府视为"倭寇"的帮凶，

且又有征服吕宋、强占澳门、台湾之逆行，雍正帝出于"中国北有俄罗斯是不可轻视的，南有欧西

各国，更是要担心的。………朕唯一之本分，是为国家而治事"(18)的考虑而作出禁教决定也就可

以理解了。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并实行闭关政策。 

    从南京教案到清政府禁教闭关，是以国家的力量、采取激烈的手段反对天主教渗透到中国社

会的各个方面，防止他的学说对儒家地位的摇撼，通过正心和固本，来维护中国的道德秩序和政

治秩序，这种努力和措施使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从1724年至1844年《黄

埔条约》传教权的恢复，天主教只能以非法状态蛰伏民间，"在朝廷的厉禁和民众的敌意的夹缝中



境遇凄惨，不能不带有许多秘密会社的色彩和印记"。(19)在这一回合的较量中，天主教无疑处于

不利地位。 

    二 

    基督教在同样以儒家学说为正统的李氏朝鲜的传播也是道路坎坷，以1882年韩美签订通商友

好条约为界，此前，是韩国与天主教的冲突期。由于天主教在李朝传教事业的迅猛发展，他与韩

国社会的撞击也就愈来愈激烈，导致教案不断。据统计，自1785至1876这91年间，就发生了10余

起著名的教案。这些教案都是李朝当局以国家的力量，严厉镇压天主教的信众，其规模较之于中

国明末清初的教案要大得多，采取的措施更为严酷，因信教而被杀害的民众无数，仅1866年所

谓"丙寅邪狱"中死难的教徒就达到八千余人。而基督教在韩国对外开禁后，与基督教在中国遭到

官绅士民越来越激愤反对的命运不一样，其传教事业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基督的福音广布到了

朝鲜半岛的山山水水，创造了基督教传播史上的一大奇迹。 

基督教的进入韩国有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根据韩国学者的研究，有记载的最早将基督福音传入

韩国的是耶稣会士塞司佩代斯（Gregorio    de    Cespedes），他是"壬辰倭乱"时侵朝日军的

随军牧师，"主要以倭军将士为对象，但也向韩人传教，帮助可怜的战争孤儿，给他们很多人施

洗"。(20)时为1594年，但这次的传教时间短，规模也不大。 

    天主教的大规模传入韩国已是一百九十年后的1784年，与韩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儒学一样，

天主教在韩的传播也与中国有不解之缘。是年春，已在北京受洗入教的韩国儒生李承薰回国，同

时将天主教作为西洋先进学说带回了韩国，并建立了朝鲜教会，在各阶层广泛布道，中下层的普

通百姓信仰者日多，也有少数仰慕西洋文化的上层人士和追新逐异的两班子弟。其中中下层的教

民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很少享有到社会的既得利益且备受压抑，一入教以后，发现彼此间兄弟姊

妹相称，气氛融洽，觉得有一种被尊重的满足感，因此更愿逃避现实社会来追求天国的平等，他

们热衷聚会和祈祷，规模也日益扩大，这种游离于主流社会，以隐蔽或半隐蔽的形式活跃于民间

的活动，自然引起统治阶层的不安和关注。 

    当时的朝鲜社会，统治者和思想界有一种优越感，认为中国明朝灭亡以后，正统的儒学程朱

理学精髓唯存韩地，即后来韩国著名儒士李恒老所说的"西洋乱道最可忧，天地间一脉正气在吾

东，若并此坏，天心岂忍如此。吾人正当为天地立心，以明此道，汲汲如救焚。"(21)正因独崇朱

子之学，其他的所有学说均被视为异端，而"洋教，异端之最下者"(22)自然更加不能使其滋长和

蔓延。 

1785年的3月，发生了天主教入韩后的第一次教案。此次事件是刑曹禁吏在一次常规巡查中偶然发

现的，"前中人金范禹家，有李檗者，以青巾覆头垂肩，主壁而坐，承薰及若铨、若镛三兄弟及权

日身父子，皆称弟子，挟册侍坐。檗说法教晦，比之吾师之礼尤严，约日聚会，殆过数朔，士大

夫、中人会者数十人。秋曹禁吏，疑其会饮赌技，入见则举皆纷面青巾，举止骇异，遂捉其耶稣

像及书册物种若干。"(23)最后，将金范禹处以流刑，放逐至荒岛致死，其余参与者经训诫后释

放。 

    虽然第一次教案对涉案人员的处置仍属温和，但李朝统治者对此次事件还是相当重视，李性

源、柳河源、李能舒等上疏指责天主教为邪说，提议应该严格禁教，国王亦以经学不振，异端邪

说猖獗，遂下令禁止天主教，并对导致左道邪说流行的所谓"不经书籍"以"昭察严禁。"(24)1787

年，更颁行严厉查禁西书的刑律，遏止天主教思想的传播，以加强儒学的绝对正统地位。 

    如果说第一次教案是奉行以儒治国的李朝政府出于天主教对其统治思想造成冲击的担忧而采

取的行动，那么，1791年的"辛亥教难"则是感受到了天主教对传统秩序的威胁而发起的。该次教

案起于前一年北京主教汤士选对朝鲜教会的训示，即设祖先牌位进行祭祀活动有悖于天主教教

义，应予禁止，所有已入天主教之人不得再设祖先灵位，也不得再行祭祀之礼。这种言论，与罗

马教廷对中国天主教徒的禁约如出一辙。1791年全罗道珍山郡天主教徒尹持忠在母亲去世后，依



照教会的规定，未按传统丧葬之礼处理后事，被视为大逆不道而被告发。在李朝统治者看来，这

一事件证实了儒士们"西洋之说，虽有千端万绪，只是无君无父之主本，通货通色之方法。"(25)

论断之不谬，如此无父无母之举，也就是无国无君之行，为了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

社会秩序，李朝政府将尹持忠予以处死。同时，在全国范围大肆搜捕教徒，朝鲜教会的创始人李

承薰被褫职，权日身病死于发配途中，其他教众或流放，或下狱，或处死，或背教。此次事件表

明韩国政府已经不再允许作为异端思想的天主教在民间的秘密存在，也是韩国政府决心采用严厉

手段打击天主教势力的开始。此后，1800年的"辛酉邪狱"，历时达九个月之久，大规模地扑灭天

主教的势力，尚处糨褓的韩国天主教几被扼杀。 

    1801年的"黄嗣永教案"在韩国教案史上是一个转折，此后，韩国的天主教徒在政府内压下，

向境外势力寻求援助。黄嗣永其人，进士出身，1790年入教后热衷于传教事业。"辛酉邪狱"事件

中幸免于难，辗转避祸于江原道等地，后隐居于忠清道洞穴之中。在那里写下了一封致北京主教

的万言书，提出了要西洋各国捐资"以为东方扶持圣教、救济生灵之资本。"；（26）建议教皇说

服清朝皇帝将朝鲜纳入中国，并令朝鲜接受传教士；最使治事者震惊的是黄氏企求基督教国家派

遣"海舶数百艘，精兵五、六万，多载大炮厉害兵器，兼带能文解事之中士三、四人，直抵海滨，

致书国王曰：“吾等即西洋传教舶也，非为子女玉帛而来，受命于教宗，要救此一方生灵。贵方

肯容一介传教之士，则吾无多求，必不放一丸一矢，必不动一尘一草，永结和好，鼓舞而去。倘

不纳天主之使，则当奉行主罚，死不旋踵。“"（27）信被查获，官宪极为愤怒，认为国内天主教

徒不仅扰乱社会，混淆民心，而且又成为结交洋教国家、灭亡朝鲜的元凶。因即将黄嗣永以大逆

不道罪斩首分尸，并以更大的规模在全国迫害教徒，教会组织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其后，韩

国政府又于1819年、1827年、1839年、1866年多次对天主教进行毫不留情的打击和迫害，被害教

徒数以万计，仅大院君执政时的1866年，就有8000余人被残酷杀害，天主教在韩传教事业进入了

最为黑暗的时期。 

    不过，由于黄嗣永事件后韩国的天主教已经不再是韩人独自孤立地开展，境外的西洋传教士

凭着他们的执着和热诚，一次次顽强地叩击封闭着的韩国国门，一次次不畏艰险潜入韩国秘密传

教。1831年单独成立朝鲜教区，1837年朝鲜主教范世亨神父（    Laurent    Marie-

Joseph    Imbert）成功越境入韩。至1850年韩国入教者已恢复到11000人，1855年13600人，

1863年上升为20000人。1887年5月韩国政府与法国签定《韩法修好条约》，将信教自由写入条款

之中。19世纪最后十年，美国长老教、监理教，英国圣公会、澳大利亚长老会、加拿大长老教、

浸礼教等基督教传教士联袂入韩。1896年高宗正式宣布废除禁教令，太后随即宣布接受洗礼信仰

天主教，韩国天主教终于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得到了更快的发展，1910年教徒人数达到了7.35万

人，新教更高达20万人，基督教在异质文明的韩国创造了一个如同建教之初在拉丁世界发展同样

的奇迹。 

    三 

    由中韩早期的教案我们可以看到，韩国政府对天主教的弹压主要仍出于"正心以治本"，维护

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维持韩国社会的固有秩序和伦理而考虑的。从这一点而言，与明末清初中

国的"南京教案"、"康雍禁教"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但在具体表现形式上，由于各自社会因素的

综合作用，还是有所差异的。纵而言之，不同之处约有数端： 

    首先，由于韩国天主教是由于国人自行引进的，其宗教形式的举行、宗教聚会的主持均没有

西洋传教士的参与，故早期官宪对教案镇压的对象为本国民众，仍带有内部监控的作用。19世纪

初才注意到境外传教势力的威胁。而在19世纪末以后，由于日本对韩国的吞并野心彻底暴露，抗

倭上升为主要矛盾；而中国的教案一开始就具有对内正心避邪、对外固邦防范的双重目的，并且

教案的主要对象为外籍传教士。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签订后基督教得以公开传教，由于传教



士总是伴随起“船坚利炮”而来，自然被视为帝国主义的帮凶。并且    包庇教民，“凡教中犯

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29）抢占田产、未足够重视中

国固有风俗习惯等，引致中国普通民众大规模自发的反教运动，教案因之成为近代中国严重的社

会问题之一。 

    其次，韩国的儒学源自中国，由于在接受中国儒家思想时，韩国的儒生仅视之为参加科举、

光宗耀祖的纯粹学问，因而对天主教多采取武力镇压的方法，很少针对天主教教义作理论上的清

算，故在后来时机成熟之时其本土化工作能够较为顺利完成，基督教最终得以溶入韩国社会，创

造了传教史上的一大奇迹；而中国除了执政者对西洋传教士采取训诫、驱逐等强制性手段外，捍

卫传统的士绅们更从儒家原则、伦理、中国文化中心观诸方面对天主教的教义、体系进行了全面

的抨击，理论的清算较为彻底。 

第三，韩国由于地域等因素，统治者控制国家的能力较强，所以在严厉禁教时期，秘密传教活动

受到很大的限制，教会势力难以迅速扩张；而反观中国，由于疆域辽阔，统治者的监控力不可能

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历来，与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主流社会同时并存的还有一个人数众多

的亚文化社会，除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外，形形色色被正统视为的"异端邪说"，只要有利于己，均

拥有相当的拥虿者，个中不乏反社会的学说和势力。天主教传入中华后，在接近上层、走向士绅

的努力因教案、禁教而失败后，走向平民、溶入非主流社会，"在四川的下层社会，天主教的流行

更没有因1724年的禁绝而中止，相反却从1750年的三千人增至1800年的四万人。"至于19世纪中期

的太平天国运动，则是利用基督教教义的一个典型。 

    第四，韩国的教案在废弃禁教令以后几乎销声匿迹，基督教的势力得到了极大的扩展。而在

中国基督教合法化以后，反对基督教的运动反而日益高涨，这主要在于中国社会有一个“士”的

阶层，当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屈服于外力之下，中国社会并没有象韩国那样向基督教敞开大门，中

国的官绅担当起反教的责任，成为反教的主体，在晚清大部分的教案背后几乎都可以找到他们的

踪迹，基督教越深入中国社会的内部，其所遭遇的抵抗越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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